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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合资公司完成清算注销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基本情况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9年9月23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清算并注销合资公司的议案》，同意清算并注销合资公司浙江广信数据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广信公司” ），详见公司于2019年9月24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清算并注销合资公司的

公告》（ 公告编号：2019-50、2019-51）。

近日，公司收到杭州市高新区（滨江）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工商企业注销证明》，至此，广信公

司清算注销事项全部完成。 广信公司作为公司的参股公司，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其注销不会对公

司整体经营产生实质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备查文件

《工商企业注销证明》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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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知于2020年3月25

日以书面和邮件方式发出，会议于2020年3月30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亲自出席董事

9名。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及有

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议案》。

为了满足公司控股子公司东信和平（俄罗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俄罗斯公司” ）生产经营需

求，提升其本地化生产能力，保持其在俄罗斯市场的竞争力，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同意按照现有各股东

的持股比例共同对俄罗斯公司增资，本次增资总额为1亿卢布，其中公司增资8,108万卢布、其他股东合

计增资1,892万卢布，本次增资完成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俄罗斯公司注册资本将增至14,275万卢

布，公司仍将持有其81.08%的股权。

本次增资属于对控股子公司的投资，不构成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增资

不涉及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变化，对公司当前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

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公司本次向俄罗斯公司增资，需经中国商务部门、发展与改革委等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后方可实

施。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处理本次增资的相关审批或备案事宜。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告编号：2020-17）， 详见同日公司刊登在 《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的公告。

2、会议以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

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已完成人员调整，公司原独立董事孟洛明先生因届满六年离任，孟洛明先生辞去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职务及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

委员会委员职务。 经公司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辛阳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独立董事。 根据公司《章程》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实施细则，同意选举辛阳先生担任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战略委员会委员及召集人、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任期至第六届董事会届满之日

止。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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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增资的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一、本次增资的概述

1、增资事项基本情况

东信和平（俄罗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俄罗斯公司” ）为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东信和平”或“公司” ）控股子公司，当前注册资本为4,275万卢布，公司持有其81.08%股权。

为满足俄罗斯公司生产经营发展需要，经各股东协商一致，同意按照现有各股东的持股比例共同

以现金形式对俄罗斯公司增资1亿卢布（实际人民币出资金额以出资时汇率折算）。 其中，公司增资8,

108万卢布，其他两名自然人股东KrylovaOlga、Shimolin� Konstantin按各自持股比例合计增资1,892

万卢布。 本次增资完成后，各股东持股比例不变，公司持股比例为81.08%，其他两名自然人股东合计持

股比例为18.92%。

2、增资事项审批情况

本次对俄罗斯公司增资事项已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董事会授权董

事长或其授权代表处理本次增资的相关审批或备案事宜。

本次事项在公司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增资的资金来源于自有资金，本次增资事项不构成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公司本次向俄罗斯公司增资，需经中国商务部门、发展与改革委等主管机关批准或备案后方可

实施。

二、俄罗斯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东信和平（俄罗斯）有限公司

2、成立日期：2010年 7月 5日

3、注册资本：4,275万卢布

4、注册地址：Yablonevaya� alleya,� 313� A,� Zelenograd,� Moscow,� Russia,� 124482

5、主要经营活动：智能卡的制造及销售

6、境外投资证书编号：境外投资证第N4400201800518号

7、财务状况

单位：万卢布

项目 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0,198.48

负债总额

12,359.15

净资产

7,839.33

项目

2019

年

1-12

月

营业收入

59,999.51

净利润

1,129.61

三、本次增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增资是为了满足俄罗斯公司生产经营需求，提升其本地化生产能力，保持其在俄罗斯市场的

竞争力，本次增资完成后，俄罗斯公司仍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不会影响公司合并报表的范围，不会对公

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后续公司将持续完善俄罗斯公

司规范治理结构，强化内部控制，推动其经营业绩良性发展。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东信和平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二○年四月一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部分基金参加中国人寿保险

股份有限公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人寿” )协商一致，自2020年4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

基金参加中国人寿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1

2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60002

3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5

4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7

5

华泰柏瑞中证科技

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008399

6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187

7

华泰柏瑞基本面智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7306

8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421

9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86

10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60008

11

华泰柏瑞中证红利低波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007466

12

华泰柏瑞量化明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6942

13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9

14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172

15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16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074

17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244

18

华泰柏瑞研究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7968

19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04

20

华泰柏瑞量化创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94

21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5055

22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69

23

华泰柏瑞景气回报一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8373

24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220

25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460300

26

华泰柏瑞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001214

27

华泰柏瑞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006286

28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6

29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7

30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97

31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9

32

华泰柏瑞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247

33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98

34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1815

35

华泰柏瑞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75

36

华泰柏瑞新经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13

37

华泰柏瑞锦瑞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8524

38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05

39

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75

40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09

41

华泰柏瑞新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76

42

华泰柏瑞国企整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6

43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5

44

华泰柏瑞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6

45

华泰柏瑞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43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4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中国人寿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享有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中国人寿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各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

等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具体以中国人寿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申购（含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

手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中国人寿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

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中国人寿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95519

公司网站：www.e-chinalife.com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8）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旗下基金参加和合期货有限公司

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客户长期以来给予的信任与支持，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

与和合期货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和合期货” ）协商一致，自2020年4月1日起，本公司旗下基金参加和

合期货的费率优惠活动。 现将具体费率优惠情况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

序号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1

华泰柏瑞盛世中国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1

2

华泰柏瑞积极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460002

3

华泰柏瑞金字塔稳本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B

类

460003

4

华泰柏瑞价值增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5

5

华泰柏瑞货币市场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B

类

460006/460106

6

华泰柏瑞行业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7

7

华泰柏瑞量化先行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09

8

华泰柏瑞亚洲领导企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460010

9

华泰柏瑞上证中小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460220

10

华泰柏瑞核心优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643

11

华泰柏瑞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C

类

460300/006131

12

华泰柏瑞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460008/460108

13

华泰柏瑞量化增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000172

14

华泰柏瑞丰盛纯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0187/000188

15

华泰柏瑞季季红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186

16

华泰柏瑞创新升级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566

17

华泰柏瑞丰汇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0421/000422

18

华泰柏瑞量化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877

19

华泰柏瑞创新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0967

20

华泰柏瑞量化驱动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1074/006531

21

华泰柏瑞积极优选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97

22

华泰柏瑞中证

5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C

类

001214/006087

23

华泰柏瑞消费成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069

24

华泰柏瑞新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1247/002091

25

华泰柏瑞量化智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1244/006104

26

华泰柏瑞健康生活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1398

27

华泰柏瑞量化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1073

28

华泰柏瑞激励动力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1815/002082

29

华泰柏瑞量化对冲稳健收益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002804

30

华泰柏瑞多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175

31

华泰柏瑞天添宝货币市场基金

A

类

/B

类

003246/003871

32

华泰柏瑞新经济沪港深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3413

33

华泰柏瑞量化明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6942/006943

34

华泰柏瑞量化创优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394

35

华泰柏瑞生物医药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905

36

华泰柏瑞富利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4475

37

华泰柏瑞量化阿尔法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A

类

/C

类

005055/006532

38

华泰柏瑞港股通量化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269

39

华泰柏瑞战略新兴产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409

40

华泰柏瑞新金融地产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576

41

华泰柏瑞国企整合精选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6

42

华泰柏瑞医疗健康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5805

43

华泰柏瑞现代服务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006236

44

华泰柏瑞

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A

类

/C

类

006286/006293

二、费率优惠活动

1、费率优惠内容

自2020年4月1日起，投资者通过和合期货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上述基金，享有申购（含定期定额投

资）费率优惠，具体折扣费率以和合期货页面公示为准。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招募说明书（更新）等

法律文件，以及本公司发布的最新业务公告。

2、费率优惠期限

具体以和合期货官方网站所示公告为准。

三、重要提示

1、本优惠活动仅适用于基金申购及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手续费，不包括基金赎回等其他业务的手

续费。

2、费率优惠活动解释权归和合期货所有，有关优惠活动的具体规定如有变化，敬请投资者留意前述

销售机构的有关公告。

3、费率优惠活动期间，业务办理的流程以和合期货的规定为准。 投资者欲了解基金产品的详细情

况，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四、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1、和合期货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660-4882

公司网址：www.hhqh.com.cn

2、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400-888-0001、（028）38784638

公司网址：www.huatai-pb.com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

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于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等法律文件，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泰柏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002319

证券简称：乐通股份 公告编号：

2020-011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风险提示：

1、本次交易是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

式购买标的公司武汉中科信维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100%股权，本次交易的前次交易是武汉中科信维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拟以现金方式收购 Precision� Capital� Pte.Ltd（以下简称“PCPL” ）100%的股权

并对PCPL增资。 目前，PCPL股权已交割但未进行增资，前次交易尚未最终完成。

2、前次交易交割完成后，本次交易仍需满足多项条件方可实施，包括但不限于：本次交易的审计、

评估等相关工作完成后，公司需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议案，并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及中国证监会核准通过。 是否调整本次交易方案或终止本次交易、是否获得上述批准以及完成批准

的时间均存在不确定性，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2018年9月7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八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

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北京环渤海正宏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赛禾投资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新余恒星创业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新余瑞泰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和武汉密德龙商业咨询管理有限公司（以下合称“交易对方” ）持有的武汉中科信维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中科信维” 或“标的公司” ）100%股权。 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

公司于2018年9月8日披露了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停 牌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8-039），公司股票（证券简称：乐通股份，证券代码：002319）自2018年9月10日开市起停牌。

2018年9月17日，披露了《关于重大资产重组停牌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0）。

2018年9月17日，公司收到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关 于对珠海市乐通化工

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中小板重组问询函（需行政 许可）【2018】第33号）（以下简称“《问

询函》” ）。 2018年9月22日，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延期回复《问询函》，并披露了《关于延期

回复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暨继续停牌的公告》（公告编号：2018-041），公司股票（证券简称：

乐通股份，证券代码：002319）于2018年9月25日开市起继续停牌。

2018年10月9日，公司协调相关各方及中介机构对《问询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回复，并披露了

《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重组问询函的回复公告》（公告编号：2018-042） 及相关中介机构的核查意

见。 根据相关规定，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 （证券简称： 乐通股份， 证券代码：

002319） 于 2018年10月9日开市起复牌。 公司分别于 2018�年 11�月 2�日、2018�年 12�月1日、

2018年12月29日、2019年1月26日、2019年2月27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18-050）、《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1）、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8-059）、《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02）、《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05）。

2019年3月7日，公司召开了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继续推进重大资产

重组事项的议案》，公司决定继续推进本次重大重组事项，并按照相关规则，公司将重新召开董事会审

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事项，并以该次董事会决议公告日作为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 具体内容详

见公司于2019年3月9日于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无法按期发出召开股东大会通知的公告》（公告编

号：2019-012）。

公司分别于2019年3月18日、2019年4月18日、2019年5月18日、2019年6月5日、2019年7月5日、

2019年8月5日、2019年9月5日、2019年10月8日、2019年11月6日、2019年12月5日、2020年1月4日、

2020年2月3日、2020年3月3日披露了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14）、《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16）、《关于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6）、《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38）、《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39）、《关

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49）、《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0）、《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19-061）、《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8）、《关于披露重大

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19-069）、《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01）、《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06）、《关

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2020年3月27日，公司收到了标的公司出具《关于前次交易进展的说明》，鉴于融资环境不理想及

疫情影响，PCPL境外银行融资安排和增资工作尚未完成，相关工作正在加紧推进中，如有最新进展情

况将及时告知我司。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海外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持续恶化，多国地区疫情严峻，由于标的

公司中科信维位于武汉地区，PCPL总部位于新加坡地区， 主要供应商及客户位于北美及亚太地区，因

此疫情将会对前次交易进度产生影响。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有关的后续审批及信息

披露程序。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管理办法》、《中小企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8号：重大资产重组相

关事项》等相关规定，公司在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尚未发出股东大会召开通知前，将每三十日发

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 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为《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

com.cn），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相关公告及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珠海市乐通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证券代码：

603728

证券简称：鸣志电器 公告编号：

2020-012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股票于2020年3月30日、3月31日连续两个交

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形。

●经公司自查，并书面问询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公司已披露事项

外，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收购、债

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

者等重大事项。

●公司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投资。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截至2020年3月31日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收盘，公司股票交易于2020年3月30日、3月31日连续两

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情况

公司对有关事项进行了核查，并书面问询了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生产经营情况

经公司自查，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正常，日常经营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 市场环境、行业政策未

发生重大调整，生产成本和销售等情况未出现大幅波动，内部生产经营秩序正常。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

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二)�重大事项情况

经公司自查，并经向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问询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及实

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影响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重大事项，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股份发行、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资产注入、股份回

购、股权激励、破产重整、重大业务合作、引进战略投资者等重大事项。

(三)�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情况

经公司核实， 公司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影响的需要澄清或回应的媒体报道或市场传

闻。

(四)�其他股价敏感信息

经公司核实，在股价异动期间内，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

行动人在公司本次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公司不存在其他对上市公司股

价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三、相关风险提示

(一)�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公司股票于2020年3月30日、3月31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股

价剔除大盘整体因素后的实际波动幅度较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理性决策，审慎

投资。

(二)�媒体报道、市场传闻、热点概念涉及事项或业务的不确定性风险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有关公司信息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ee.com.cn）和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刊登的相关公告

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四、董事会声明及相关方承诺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目前，公司没有任何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披露而未披露的事

项或与该等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根据《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可能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

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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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超过

1%

的补充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0年3月31日，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披露了《关于持

股5%以上股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10）。 现对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股

东减持超过1%的提示性公告》补充披露如下：

一、 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新永恒公司（以下简称“新永恒” ）持有公司股份4,602.00万股（均为无限售流

通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625%；权益变动后，新永恒共计持有公司股份41,859,956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0.0625%。 本次权益变动情况具体如下：

信息披露义务人

基本信息

名称 新永恒公司

住所 香港九龙官塘巧明街

106

号冠力工业大厦

5

号楼

1

室

权益变动时间

2020

年

3

月

27

日

权益变动明细

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类型 减持股数

（

股

）

减持比例

集中竞价

2018/8/13

至

2019/2/9

人民币普通股

2,093,694 0.5033%

集中竞价

2019/3/15

至

2019/9/

11

人民币普通股

966,350 0.2323%

大宗交易

2019/11/20

人民币普通股

720,000 0.1731%

大宗交易

2020/3/27

人民币普通股

380,000 0.0913%

备注：

1.�新永恒持有公司首发上市前股份3,540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1.0625%。上述股份已于2018年

5月9日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2018年5月24日，公司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股转增0.3股，转增后

新永恒持有公司股份总数为4,602万股，占公司当时总股本的11.0625%。截至本公告日，新永恒持有公

司股份4,160,04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0625%，累计变动比例为1.00%。

2.�本次权益变动所涉及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制或被限制

转让的情况。

3.�本次变动不存在违反《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规范性文件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情形及其相关承诺。

二、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人拥有本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权益变动前 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持股数量

（

股

）

占总股本比例

（

%

）

新永恒

共计持有股份

46,020,000 11.0625 41,859,956 10.0625

其中无限售流通

股

46,020,000 11.0625 41,859,956 10.0625

备注：

本次权益变动后新永恒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等任何权利限

制或被限制转让的情况。

特此公告

上海鸣志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0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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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交易概述

2017年5月12日，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浙江万厦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万厦房产” ）与南国红豆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国红豆” ）达成初步合作意

向，万厦房产拟受让无锡汇鑫置业有限公司标的资产部分股权，并签订了《合作意向协议》。 具体内容

详见2017年5月17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 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处于筹划阶段的提示性公告》（ 公告编

号：2017-029）。

二、前期进展情况

2019年1月30日，万厦房产与南国红豆签订了《终止合作意向协议书》，决定终止《合作意向协

议》中的股权交易。 2019年1月31日，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首期退款人民币贰仟贰佰壹拾玖

万柒仟贰佰贰拾贰元贰角贰分（￥22,197,222.22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2月2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09）。

2019年3月1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

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3月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17）。

2019年3月22日及4月15日， 万厦房产分别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

（￥10,000,000.00元）和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元）。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16日刊

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29）。

2019年4月18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伍佰万元整（￥15,000,

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4月19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19-031）。

2019年4月30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49）。

2019年5月13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5月14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54）。

2019年5月31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0）。

2019年6月27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6月28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68）。

2019年8月19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8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076）。

2019年9月10日及19日， 万厦房产分别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

000,000.00元）和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9月20日刊登于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

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81）。

2019年11月15日和18日， 万厦房产分别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叁佰万元整（￥3,

000,000.00元）和柒佰万元整（￥7,000,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1月20日刊登于《中国证

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

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19-096）。

2019年12月2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捌佰万元整（￥18,000,

000.00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

号：2019-101）。

2019年12月26日，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壹仟万元整（￥10,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2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07）。

2019年12月30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19年12月31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19-109）。

2020年1月14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伍佰万元整（￥5,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1月15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06）。

2020年1月20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捌佰万元整（￥8,000,000.00

元）。 具体内容详见2020年3月17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

网 （http://www.cninfo.com.cn） 的 《关于全资子公司对外投资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

2020-018）。

三、本次进展情况

2020年3月30日， 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人民币贰佰万元整（￥2,000,000.00

元）。 截至公告日，万厦房产收到南国红豆支付的部分退款合计人民币壹亿玖仟柒佰壹拾玖万柒仟贰

佰贰拾贰元贰角贰分（￥197,197,222.22元），剩余待收本金贰仟万元整（￥20,000,000.00元）。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交易的进展情况并积极履行信息披露义务，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光圆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3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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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0.126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 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 公司将重新履行决策程序并将另行

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占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7.2%，低于30%，主要原因

是考虑到公司所处行业的特点、资金需求、和新业务发展等方面，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

量较大，相关产业投资资金需求较大，需要积累适当的留存收益，解决发展过程中面临的资金需求。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待本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一、利润分配方案内容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2019年初母公司未分配利润为2,583,

092,572.79元， 加母公司2019年度实现的净利润281,630,226.51元， 扣除2018年度现金分红255,

478,432.62元，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28,163,022.65元，计提可续期公司债券利息6,800,000元后，母

公司2019年可供股东分配利润为2,574,281,344.03元。 经董事会决议，公司2019年度拟以2019年12

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21,551,588股为基数分配利润，具体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21,551,588股为基数， 每10股派送现金红利人民币1.26元

（含税）， 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279,915,500.09元， 占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17.2%。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拟维持分配总额不变，相应调整每股分

配利润，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1,626,560,245.59元，母公司累计未分

配利润2,574,281,344.03元，公司拟分配现金红利279,915,500.09元，占本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30%，具体原因分项说明如下：

（一）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公司所处的工程装备制造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降杠杆、减负债”背

景下，产业链上游资金普遍趋紧，造成公司应收账款和存货占用较大，公司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

资金需求量较大。

（二）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正加速推进环保、工程服务、新型轨道交

通等产业发展，相关产业投资资金需求较大。

（三）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19年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057,513.17万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2,

656.02万元。为巩固公司既有产业竞争力，推动公司高质量发展，公司将加大资本性和经营性投入，保

障公司长久发展，增强公司给予投资者长期、持续回报的能力，公司自身发展对资金需求较大。

（四）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综合考虑公司所处行业特点及经营战略需要以及公司的资金需求安排，公司提出上述2019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

（五）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1.受产业链上游企业盾构机保有量增多、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受限等影响，国内常规盾构机市场逐

渐由新机销售模式向租售结合模式转变。 为顺应市场快速变化，巩固公司既有产业竞争力，公司将加

大资本性投入，在利用租赁业务抢占市场实现“以租促售” 的同时，大力发展工程服务业务。

2.为巩固公司既有产业竞争力，公司将加大资本性和经营性投入，推动老旧设备的更新升级和大

项目的快速周转，持续提高产品线智能化程度和大项目运作效率。

3.为打造公司未来发展的新引擎，公司正积极通过投资拉动推进跨座式单轨、悬挂式单轨、中低

速磁悬浮、有轨电车等新型轨道交通车辆的市场推广，该类投资项目需要投入较大量资金。

4.为推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攻克关键技术，为生产力升级提供技术支撑，公司研发投入不断加大，

资金需求较大。

5.为充分发挥上市公司资本平台作用，强化对产业上下游整合，公司积极开展了产业基金、并购

重组等业务的探索实践。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会议的召开、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

过《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二）独立董事意见

1.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制定综合考虑了公司所处的工程装备制造行业属于充分竞争行

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加之“降杠杆、减负债”背景下，产业链上游资金普遍趋紧，造成公司应收账款

和存货占用较大，公司用于维持日常经营周转的资金需求量较大以及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培育公

司新的利润增长点，公司正加速推进环保、工程服务、新型轨道交通等产业发展，相关产业投资资金需

求较大等多方面因素，符合企业实际情况。

2.公司董事会提出以2019年12月31日公司总股本2,221,551,588股为基数，每10股派送现金红

利人民币1.26元（含税），共计分配利润人民币279,915,500.09元，占当年合并报表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17.2%，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公司章程》规定的现金分

红政策，亦符合公司制定的《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2019年-2021年）股东回报规

划》规定，既能使投资者获得合理的投资回报，又能兼顾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所需。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合理，同意该利润分配方案并将《关于〈公司2019年

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0年3月30日召开了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以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

通过了《关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四、相关风险提示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的行业特点、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未来的资金需求等因

素，不会对公司经营现金流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长期发展。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四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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